附件3：
专业资格审查办法

一、“法律”招考专业（岗位）：
法学类：法学；

法律各相关专业（含经济法、经济法学、国际经济法、行政法、民事诉讼法、民商法、民商法学、刑法学、宪法与行政法、知识产权法等专业法）、法律学、法律、法律事务、法律文秘、律师、法律教育、法理、司法助理、法律硕士、法硕（法学）等；

其他专业的人员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书或A类、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，可以报考。
二、“财会”招考专业（岗位）：
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理财学、企业理财、审计学、会计电算化、财务会计教育、财务会计与教育、国际会计、会计与统计核算、工业（企业）会计、财务信息管理、会计、财务会计、管理会计、投资与理财、涉外财务、审计、财务会计与审计等。
三、“审计”招考专业（岗位）：
审计学、财政学、财会、会计学、财务管理、会计、国际会计学、会计审计学、财务会计与审计等。
四、“心理咨询”招考专业（岗位）：
应用心理学、心理学类、犯罪心理及测试研究等。
